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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金泽镇人民政府文件

青金府〔2022〕9号 签发人：孙 茂

金泽镇人民政府

关于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

社会保障方案的请示

青浦区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上海市被征收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

会保障办法》及《青浦区关于贯彻〈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

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〉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府发〔2017〕

17号）的规定，本镇拟定金泽镇西岑社区 05-11地块项目征收土

地后落实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方案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征地信息及涉及人员范围

（一）征地信息

根据沪青预征地告（2021）第 657号批准，征收青浦区金泽



— 2 —

镇镇属集体农用地 88平方米；根据沪青预征地告（2021）第 658

号批准，征收青浦区金泽镇育田村 2 队农用地 328.7 平方米、5

队农用地 3457.3平方米、6队农用地 1966.9平方米、7队农用地

297.9平方米；农用地合计 6138.8平方米。

（二）责任单位

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由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社区事务受理服

务中心负责为本次项目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。

（三）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对象及人数计算办法

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人员范围为《征地批文》印发之日，被

征地范围内年满 16周岁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农业人员。

人数计算办法：被征收的集体农用地面积÷征地前被征地单

位集体农用地面积×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 16 周岁的本市农

业人数（含被征地时正在服兵役的战士）。

其中，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体农用地面积由相关规划土地管

理所提供；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 16周岁的农业人数由相关

公安派出所提供。具体被征地人员的产生方案及名单以育田村村

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。

（四）被征地人员的分类

自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《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

和社会保障的通知》之日起，被征地人员分为：

1．男性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六十周岁、女性年满十六周岁不

满五十五周岁为就业年龄段人员；

2．男性年满六十周岁、女性年满五十五周岁为养老年龄段

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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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

（一）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式

1．就业年龄段人员

（1）征地单位负责按规定为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纳 12年

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障费，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

均工资的 60%确定，缴费比例按照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的单位缴

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之和确定。其中，男性年满 55周岁、女

性年满 50周岁的，再增加 3年的一次性缴费。

（2）就业阶段人员实行市场就业，按规定可以享受就业服

务、创业扶持及就业培训等政策。

（3）征地单位按规定缴纳生活补贴费。

2．养老阶段人员

（1）未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

遇的养老人员，征地单位参照男性年满 55周岁、女性年满 50周

岁的就业阶段人员办法，为其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

险费。

（2）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养老阶段人员，可选

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，也可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待遇。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的，由征地单位为其

一次性缴纳 12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，同时由个人缴纳

3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，个人缴费由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个人账户中的政府补贴补发余额承担，不足部分由区人民政府

补贴。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，由征地单位按规定为

其一次性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，并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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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。

（3）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养老阶段人员，由征

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（二）安置补助费

征地单位为被征地劳动力承担的安置补助费，应当首先用于

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，具体标准按照《上海市被征收农民

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及《青浦区关于贯

彻〈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

法〉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府发〔2017〕17号）的文等有关规定。

三、户籍信息变更登记办法

上述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后，应按规定到相关派出所办

理户籍信息变更登记手续。

以上方案本镇已于 2022年 1月 20日公告，且公告期满无异

议，请予以批准。

特此请示。

金泽镇人民政府

2022年 2月 21日

（联系人：蒋春秀，联系方式：59260256，15921632872）

青浦区金泽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 2月 21日印发


